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受刑人與眷屬同住實施要點 
第二點、第九點、第十一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依監獄行刑法第 75 條第 1

項第 8 款予以特別獎賞

者，援用受刑人特別獎賞

辦法之規定。 

二、受刑人欲申請與眷屬同住
者，應符合下列各款資
格： 

(一)非執行撤銷假釋殘餘刑
期之第一級受刑人，在本
監執行逾一年，最近一個
月之成績分數在九分以
上，且執行期間無違反紀
律者。 

(二)無其他犯罪在偵查或審
理中者。 

(三)無強制工作待執行者。 
(四)無脫逃之紀錄者。 
(五)無戒護安全之疑慮者。 

依監獄行刑法第75條第1
項第 8 款予以特別獎賞
者，援用受刑人特別獎賞
辦法之規定。 

條文內容為「監獄受刑人與眷

屬同住辦法」未訂定之申請資

格限制，恐有違反法律優位原

則之疑慮，爰逕予修正本要點

第二點，以符合「監獄受刑人

與眷屬同住辦法」第二條法定

要件之規定。 

九、與眷屬同住核准經通知

後，未提前一週告知監獄

無法前來辦理者，以棄權

論。 

九、與眷屬同住核准經通知

後，未提前一週告知監獄

無法前來辦理者，以棄權

論；該受刑人於棄權後三

個月內不得再提出申請。 

條文內容為「監獄受刑人與眷

屬同住辦法」未訂定之申請資

格限制，恐有違反法律優位原

則之疑慮，爰逕予修正本要點

第九點，以符合「監獄受刑人

與眷屬同住辦法」第二條法定

要件之規定。 

 十一、受刑人與眷屬同住期
間，如因違背紀律經簽處
違規者，於提監務委員會
通過後，該受刑人在本監
執行期間，不得再申請與
眷屬同住。 

一、 本點刪除。 

二、 為避免違反法律優

位原則，逕予修正本要點

第十一點，以符合「監獄

受刑人與眷屬同住辦法」

第二條法定要件之規定。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受刑人與眷屬同住實施要點 
第二點、第九點、第十一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一、經監務委員會決議核准

與眷屬同住之名冊，於辦

理完畢後每月底陳報法務

部矯正署備查。 

十二、經監務委員會決議核准

與眷屬同住之名冊，於辦

理完畢後每月底陳報法務

部矯正署備查。 

 

點次變更。 

 


